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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西安市临潼区委组织部

西 安 市 临 潼 区 民 政 局

西 安 市 临 潼 区 财 政 局

西 安 市 临 潼 区 农 林 局

关于印发《全区村干部补贴发放工作

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临组发[2015]101 号

各街道党工委：

现将《全区村干部补贴发放工作实施意见》印发你们，请结

合自身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中共西安市临潼区委组织部 西安市临潼区民政局

西安市临潼区财政局 西安市临潼区农林局

2015 年 10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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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区村干部补贴发放工作实施意见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国、省市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，

进一步夯实农村基层组织工作基础，调动村干部工作积极性，根

据市委组织部、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农林委《关于印发全市

村干部补贴发放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市组发〔2015〕46 号）

精神，现就做好全区村干部补贴发放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：

一、发放范围

原则上 3000 人以上的村按 7 人、3000 人以下的村按 5 人确

定，除村党组织书记、村委会主任、村监会主任外，其他村干部

由各街道在限额内自定。

二、发放标准

村党组织书记、村委会主任补贴每月 2300 元，“一肩挑”的

每月 3000 元，村监会主任及其他村干部补贴按村党组织书记的

60%发放。

三、发放形式

村干部补贴由基本补贴和绩效补贴两部分构成，其中基本补

贴占 60%，绩效补贴占 40%。基本补贴由区财政通过村干部个人

银行专户按月发放。绩效补贴由街道根据每年对村干部年度考核

情况年终一次性发放。

四、资金来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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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干部任职补贴纳入省、市、区财政预算予以保障，省、市、

区财政分担比例为 5:3:2。省市区财政按 2015 年底实有村数，

核定 2016 年各街道村干部补贴资金，2017 年起按照镇村综合改

革规定的村数核定资金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多方协作，各负其责。各相关部门之间要加强协调配

合，定期互通情况，夯实工作责任。区委组织部牵头抓总，将村

干部补贴落实情况列入各街道和相关部门年度目标考核，定期组

织检查；区财政局要加强补贴资金管理，专款专用。要按时足额

拨付补贴资金；区民政局要随时掌握镇村改革情况，核实村数；

各街道要制定出台具体的村干部考核办法或实施细则，结合“双

述双评”工作，加强对村干部的年度考核，并按照“优秀”、“称

职”、“基本称职”和“不称职”四个等次，形成考核评定档次。

（二）把握重点，细化流程。各街道要严格按照限额规定、

发放范围、发放标准，形成村干部补贴发放制式表册，每月通过

街道财政所定期报区财政局审定。区财政局根据各街道上报的补

贴表册，建立村干部个人银行专户，按月足额及时发放基本补贴。

绩效补贴按照各街道每年对村干部的年度考核情况年终一次性

发放（其中：对考核结果为“优秀”、“称职”等次的，全额发放

绩效补贴；对考核结果为“基本称职”等次的，发放 60%绩效补

贴；对考核结果为“不称职”的，不发绩效补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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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从严从实，强化管理。区财政局务必于 2015 年底前

保证村干部补贴资金落实到位，要加强资金管理，保证专款专用，

不得挪用挤占；区委组织部、区民政局、区财政局要强化对村干

部补贴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发现问题，及时纠正，对责任

落实不到位，套取、挪用、拖欠村干部补贴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

要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；各街道要严格按照限额规定，不得将

限额内村干部补贴与其他村干部均分。要确定专人负责此项工

作，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对接。

本《实施意见》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


